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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政策及项目执行情况

上海征地政策随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完善，从早期无偿划拨模式，历经 1988

年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确立，最终构建起覆盖就业、养老、医疗的综合社保体

系。2003 年《上海市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管理

办法》（沪府发〔2003〕66 号）首次系统保障被征地农民权益；2022 年《上

海市被征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沪府规〔2022〕

3号）进一步细化资格条件、就业培训、社保参保、生活补贴等核心内容，明

确多渠道资金筹集机制，推动就业创业与城乡社保衔接，并规范业务流程及

争议解决，全面强化权益保障。

梅陇镇立足政策框架，2012 年出台《关于完善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

员就业的实施意见》（闵梅府发〔2012〕5 号），2024 年修订后，形成《梅

陇镇关于促进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的实施意见（修订稿）》，重点提高

自主就业人员自谋职业奖励标准，强化就业激励。

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统筹“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

励”专项，2024 年年初预算 1696.32 万元，动态调整后为 1302.375 万元，并

全额执行。全年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发放人次达 8625 人次（统计周

期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第三季度），累计发放奖励资金 1302.375 万元，

资金使用与政策目标紧密衔接，有效推动被征地农转非劳动力就业。

二、政策绩效

从政策制定维度来看，《梅陇镇关于促进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的实

施意见(修订稿)》文件系梅陇镇立足本地实际制定的专项社会政策，重点面

向农转非“镇保”人员提供就业奖励和失业救助。该政策内容体系较为完备，

系统涵盖了范围及对象、发放标准、资金出资渠道、要求及程序操作、实行

期限等核心要素，各政策要件配置科学，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性。

在政策实施层面，梅陇镇社区受理中心通过组织专题学习等方式开展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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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政策阐释，并同步制定标准化操作流程图，确保政策执行与上级文件要求

高度契合。但需特别指出的是，在预算编制环节存在预算数量和单价合理性

不足问题，未根据近几年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资金实际发放情况合

理预估人员数量，且单价依据合理性不足，预算测算的科学性与精准度有待

进一步提升。

就政策实施成效而言，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严格依据政策规定，

扎实推进未经镇、村安置自找就业岗位的人员就业奖励申请审核、就业奖励

发放等核心工作，全年累计完成就业奖励发放 8625 人次，发放就业奖励资金

1302.375 万元，切实鼓励了农转非“镇保”人员积极就业，政策惠民实效得

到有效彰显。

三、政策评价结论

《梅陇镇关于促进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的实施意见(修订稿)》-促进

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绩效评分为 90.14 分，总体评价为“优”，

财政政策执行评价结论：继续执行（适合）。

其中：“政策制定类指标”，总分 10分，得分 9分，得分率 90.00%；

“政策实施类指标”，总分 34分，得分 27.36 分，得分率 80.47%；

“政策效益类指标”，总分 56分，得分 53.78 分，得分率 96.04%。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预算数量测算依据不充分，单价确定标准合理性欠缺

2024 年梅陇镇社区受理中心年初预算安排合理性不足，一是人员数量预

估缺乏科学依据。预算编制过程中未充分结合历年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

奖励发放数量的变动趋势，亦未统筹考量当前实际就业形势，导致人员数量

测算与实际情况匹配度不足；二是单价确定标准依据不充分。2022-2023 年连

续两年均以“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基准，采用“上半年标准不变、

下半年动态预估增长”的测算逻辑；但2024年受理中心直接采用每人每月1600

元的单价标准进行预估，其测算依据与往年形成明显差异，合理性支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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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态跟踪机制尚需完善

根据评价组台账核查结果，2022-2023 年期间存在 1-2 例补贴补发记录。

其主要成因在于：部分补贴对象未按时提交就业证明材料，导致村（居）委

会未能及时完成人员信息采集，造成当月补贴未正常发放；待次月补充提交

就业证明材料后，予以补发。

3.资金拨付未支付至末端

经核查，就业人员奖励补贴资金由受理中心统一划转至村（居）委会账

户，未按规定直接发放至补贴对象个人银行账户，且未对资金实际拨付情况

实施后续跟踪监管，暴露出资金拨付流程存在规范性不足的问题。

五、评价建议

1.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数量方面：通过系统梳理并深入分析近三年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

励发放数量的年度及季度波动特征数据，结合梅陇镇本年度就业服务计划及

就业形势预测数据，综合测算下一年度就业奖励发放基准人数，并设定±3%

的浮动区间作为弹性调节空间，确保预算规模与实际需求精准衔接。

单价方面：2024 年，梅陇镇针对《梅陇镇关于完善促进新农转非“镇保”

人员就业的实施意见》（闵梅府发〔2012〕5号）开展修订完善工作，经修订

后形成《梅陇镇关于促进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的实施意见（修订稿）》，

明确该文件有效期为 3 年。其中明确规定，未经镇、村统筹安置、自主寻找

就业岗位的农转非“镇保”人员，可按每人每月 1510 元的标准享受自谋择业

奖励费。因此，单价标准可直接依据该政策文件执行。

2.加强动态跟踪管理，保障受补人员应补尽补

建议受理中心协同各村（居）委会，全面梳理并建立 2003 年至 2017 年

期间当前仍在享受农转非“镇保”补贴的人员信息清单。针对其中存在未及

时申报补贴变更信息或就业状态发生变动的人员，督促村委进行电话回访，

提醒其及时提交就业证明（含社保缴费记录等佐证材料），以确保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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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范围内人员应享尽享。

3.加强资金拨付规范性，实现补贴资金拨付至末端

建议受理中心于后续年度将就业奖励资金直接划转至受补贴人员个人银

行账户，并同步加强对资金拨付全流程的监管力度，确保补贴资金精准直达

受补贴人员账户。

六、2026 年项目预算安排建议

本次预算编制工作以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供的 2022 年至 2025 年

第二季度历史数据为基础，结合2025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及实际需求，核定2026

年项目预算数量；同时依据闵梅府发〔2012〕5 号《梅陇镇关于完善促进新农

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的实施意见》及闵梅府规〔2024〕1 号《梅陇镇关于促

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的实施意见（修订稿）》明确的资金发放标准，

核定 2026 年项目预算单价。2025 年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年初预计月均发

放 850 人，全年预算总额为 1540.2 万元（850 人×1510 元/人/月×12 个月）。

预算数量核定依据：根据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供的 2022 年至 2024

年就业奖励发放人员数量数据（具体详见表 1.2），评价组统计分析显示：2022

年月均发放人数约为 799 人，2023 年增至约 851 人，2024 年进一步增至约 855

人，同时，评价组查阅 2025 年前两个季度农转非“镇保”人员的发放情况，

发现 2025 年前两个季度月均发放人员数量为 809 人，相较 2023 年和 2024 年

发放奖励人数大幅下降，故评价组采取均值方法，取 2022-2025 年第二季度

发放人员数量平均数 830 人[（799+851+855+809）/4=828.5，取整]，作为 2026

年年初预算的人员数量依据。

单价核定依据：根据闵梅府规〔2024〕1 号文件规定，对未经镇、村统筹

安置、自主寻找就业岗位的农转非“镇保”人员，按每人每月 1510 元的标准

给予自谋择业奖励费，所需资金由镇财政全额保障。

故 2026 年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预算金额测算为

1530.96（830 人×1510 元/人/月*12 个月），同比2025 年年初预算下降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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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建议 2026 年“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预

算安排为 1530.9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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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政策概况

（一）政策的背景、意义和作用

1.政策的背景

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进程中，部分群体面临多重就业现实困境，其中

被征地人员群体的就业矛盾尤为突出。上海征地政策历经阶段性演进，从早

期无偿划拨模式逐步转向有偿出让机制，并最终构建起覆盖就业、养老、医

疗等维度的综合社会保障体系。早期阶段，上海主要依据《国家建设土地征

用办法》实施土地征收；198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订后，土

地有偿使用制度正式获得法律支撑。此后，上海通过持续完善政策框架，形

成了一套系统化的征地制度体系，如 2003 年颁布的《上海市被征收农民集体

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管理办法》（沪府发〔2003〕66 号），其

核心目标即在于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权益与就业稳定性。

2022 年 1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被征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

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沪府规〔2022〕3 号），系统界定了就业阶段

与养老阶段被征地人员的资格条件，细化了就业培训、社会保险参保缴费、

生活补贴发放、政府补贴标准等核心内容，通过构建多渠道保障资金筹集机

制，着力推动被征地人员就业创业，同步将其纳入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

切实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并对相关业务办理流程、法律责任及争议解决机制

作出明确规定，全面强化被征地人员合法权益保障。

2012 年，为深入贯彻落实被征地及农转非人员就业促进工作要求，进一

步提升区域就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与实施效能，梅陇镇依据《上海市被征

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沪府发〔2003〕66 号）

精神，秉持“社会保障与土地处置、户籍转性整体联动”及“强化保障与市

场就业协同推进”的基本原则，聚焦鼓励农转非“镇保”劳动力自谋职业、

自主创业及就业促进等核心目标，结合本镇实际情况，制定出台《梅陇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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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完善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的实施意见》（闵梅府发〔2012〕5号）。

2024 年，经梅陇镇镇长办公会议（第 55 期 总第 255 期）审议通过，梅陇镇

对《梅陇镇关于完善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的实施意见》（闵梅府

发〔2012〕5 号）予以修订，形成《梅陇镇关于促进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

的实施意见（修订稿）》，重点将未经镇、村统筹安置、自主寻找就业岗位

人员的自谋职业奖励标准予以提高，进一步强化对被征地农转非劳动力自主

就业的激励引导。

在上述政策框架与实践基础上，梅陇镇设立“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

员就业奖励”专项项目，由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以

下简称“社区受理中心”）统筹负责项目预算编制与具体实施工作。2024 年

度项目初始预算为 1,696.32 万元，经年中动态调整后预算规模优化为

1,302.375 万元，全年实际执行预算 1,302.375 万元，预算执行率实现 100%。

截至2024年 12月 31日，本年度辖区内符合就业奖励条件的人次达8,625

人次（统计周期为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第三季度），全年累计发放就业奖

励资金 1,302.375 万元，资金使用与政策目标实现有效衔接。

2.政策的意义和作用

本政策严格遵循“社会保障与土地处置、户籍转性整体联动”的基本原

则，以及“强化保障与市场就业协同推进”的实践导向，重点引导农转非“镇

保”劳动力通过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等多元路径实现就业。通过构建“保障

托底+市场驱动”的双重机制，既夯实被征地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基础，又充

分激发其就业创业的内生动力，切实推动农转非“镇保”人员从被动保障向

主动就业转型，为区域就业局势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二）政策内容

1.政策范围及对象

2003 年 10 月 20 日后农转非享受“镇保”政策二年生活费发放期满后的

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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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况之一者除外：

1）凡是国家公务员、区属及以上事业编制人员；

2）在镇社工编制人员；

3）在镇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人员；

4）在村级公司、企业单位人员；

5）在镇改制企业的在编在册人员；

6）在镇政府出资的万人、千人、百人项目的在编在册人员；

7）现役军人；

8）已符合办理退休条件的人员。

2.发放标准

1）未经镇、村安置自找就业岗位的人员给予 1510 元/人·月的自谋择业

奖励费；

2）因各种原因未能就业的失业人员给予 1510 元/人·月的生活救助费。

3.资金出资渠道

1）自谋择业奖励费由镇财政出资 100%;

2）生活救助费由镇财政出资 70%,各村出资 30%。

4.要求及操作程序

1）各村、公司必须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

2）各村、公司每月按规定时间上报有关统计报表；

3）各村、公司每月核实人员情况后登记造册，报镇有关部门审核，确认

后发放奖励费、生活救助费；

4）各村、公司初审准确性纳入镇年终考核；

5）奖励费由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劳动力管理部门)下拨，生活救助

费由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救助部门)下拨；

6）凡享受生活救助费的人员，必须参加村组织的每周一次公益性劳动，

对无故不参加者将取消享受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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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行期限

本实施意见自 2024 年 7 月 3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7 年 6月 2日。

（三）政策变化（修订）情况

2003 年 10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被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

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管理办法》（沪府发〔2003〕66 号），明确提出“社

会保障与土地处置、户籍转型整体联动”“保障就业与市场驱动协同”的政

策导向。为落实市级文件要求，梅陇镇政府结合区域实际，于 2012 年制定《梅

陇镇关于完善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的实施意见》（闵梅府发〔2012〕

5 号），重点围绕自谋择业、自主创业等就业形态构建扶持机制。

鉴于该实施意见已实施逾十年，期间人员结构、资金保障机制及操作流

程等实际需求发生显著变化，为确保政策体系的延续性与适应性，梅陇镇政

府通过系统梳理政策执行成效、评估现存短板，并结合当前就业促进工作新

要求，对《梅陇镇关于完善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的实施意见》（闵

梅府发〔2012〕5号）进行修订完善，最终形成《梅陇镇关于促进农转非“镇

保”人员就业的实施意见（修订稿）》，进一步优化政策供给与实际需求的

匹配度。具体补贴标准变化详见下表：

表 1.1 政策变化情况

文号 政策执行时段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元/人/

月）
资金出资渠道

闵梅府发

〔2012〕5

号

2012年 5月 1日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

（暂定）

自谋择业人员 570
镇财政出资 70%，区

财政出资 30%

困难失业人员 570
镇财政出资 70%，各

村出资 30%

闵梅府规

〔2024〕1

号

2024年 6月 3日至

2027 年 6 月 2 日

自谋择业人员 1510 镇财政出资 100%

困难失业人员 1510
镇财政出资 70%，各

村出资 30%

注：自闵梅府发〔2012〕5号文件失效起至闵梅府规〔2024〕1号文件生

效期间，梅陇镇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资金的发放标准依据上海市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且就业奖励资金由镇级财政全额统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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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绩效

自政策实施以来，梅陇镇严格落实“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

励”发放机制，通过构建常态化、规范化的资金拨付流程，有效激发目标群

体就业积极性。评价组系统调取并深入分析了 2022-2024 年梅陇镇农转非“镇

保”人员就业奖励发放数据及执行情况，结果显示：2022 年发放就业奖励 9586

人次，2023 年发放 10214 人次，2024 年发放 10259 人次。具体数据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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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22 年-2024 年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发放情况表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2024 年度

月份
人员数

量（人）

发放标准

（元/人/

月）

发放金额

（元）
月份

人员数

量（人）

发放标准

（元/人/

月）

发放金额

（元）
月份

人员数

量（人）

发放标准

（元/人/

月）

发放金额

（元）

1月 820 1330 1090600 1 月 888 1420 1260960 1 月 881 1510 1330310

2 月 809 1330 1075970 2 月 930 1420 1320600 2 月 870 1510 1313700

3 月 805 1330 1070650 3 月 918 1420 1303560 3 月 868 1510 1310680

4 月 803 1330 1067990 4 月 908 1420 1289360 4 月 865 1510 1306150

5 月 799 1330 1062670 5 月 883 1420 1246760 5 月 863 1510 1303130

6 月 796 1330 1058680 6 月 552 1420 783840 6 月 862 1510 1301620

7 月 799 1420 1134580 7 月 764 1510 1152220
第三

季度
2544 1510 38414408 月 797 1420 1131740 8 月 874 1510 1319600

9 月 789 1420 1120380 9 月 874 1510 1319740

10 月 784 1420 1113280 10 月 873 1510 1319120
第四

季度
2506 1510 371755511 月 780 1420 1107600 11 月 878 1510 1325780

12 月 805 1420 1143100 12 月 872 1510 1316720

合计 9586 - 13177240 合计 10214 - 14958260 合计 10259 - 15424585

基于近三年农转非“镇保”人员中未通过镇、村两级组织安置而自主实现就业群体就业奖励发放数据的趋势分

析，政策实施对激发该群体主动就业的积极性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与政策设计“引导促进就业”的预期目标高度契

合，政策实施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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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执行情况

（一）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1.预算安排情况

依据闵梅府规〔2024〕1 号文件规定，梅陇镇设立“促进新农转非‘镇保’

人员就业奖励”专项，对未通过镇、村统筹安置渠道、自主实现就业的人员，

按每人每月 1510 元标准给予就业奖励。该项目所需资金由梅陇镇财政全额保

障，且纳入经常性项目管理，项目预算由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统筹

管理。

特别说明，2024 年以前，就业奖励发放标准依据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执行，即 2022 年度发放标准：上半年为 1330 元/人/月，下半年为 1420 元

/人/月；2023 年度发放标准：上半年为 1420 元/人/月，下半年为 1510 元/

人/月；2024 年以后，按照闵梅府规〔2024〕1号文件要求，发放标准为 1510

元/月，不再递增，有效期三年。

2.历年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22 年该项目预算安排 1,410.75 万元，年中调整预算金额为 1311.996

万元，预算调减 7.00%，项目实际执行金额为 1311.996 万元，执行率 100%；

2023 年年初预算安排 1332.18 万元，年中调整预算金额为 1478.464 万元，预

算调增 10.98%，项目实际执行金额为 1478.464 万元，执行率 100%；2024 年

年初预算安排 1696.32 万元，年中调整预算金额为 1302.375 万元，预算调减

23.22%，项目实际执行金额 1302.375 万元，执行率 100%。

近三年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如下：

表 2.1 近三年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表（单位：万元）

年份 年初预算 预算调增减 调整后预算 预算调整率 预算执行 执行率

2022 年 1410.75 -98.754 1311.996 -7.00% 1311.996 100.00%

2023 年 1332.18 146.284 1478.464 10.98% 1478.464 100.00%

2024 年 1696.32 -393.945 1302.375 -23.22% 1302.37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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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预算安排方面：2024年较2023年增长364.14万元，增长率为27.33%，

原因是根据 2003 年 10 月 20 日后新征地劳动力进“镇保”领取生活费两年期

满后按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给予补贴的实施意见，2024 年度预计每月发放

930 人，考虑标准的提高，预计每人每月发放金额 1600 元，每月所需金额：

930 人×1600=1,488,000.00 元，全年预计所需金额为：930 人×1600 元×12

月=17,856,000.00元，后经预算审核，进行核减，最终核定年初预算为1696.32

万元。

预算调整方面：2023 年预算调整率为 10.98%，主要原因为：一是 2023

年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发放人次较 2022 年增加约 600 人次；二是自

2023 年 7月起，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 1420 元/人提高至 1510 元/人，

带动就业奖励发放标准同步上调。2024 年预算调减 23.22%，主要受两方面因

素影响：其一，符合就业奖励条件的农转非“镇保”人员总人次较 2023 年增

速趋缓；其二，年中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为简化资金申领流程、提

升发放规范性，将原按月发放调整为按季度发放（自 2024 年 6 月起施行），

叠加年末关账因素影响，导致第四季度奖励资金未能及时发放，最终形成年

度预算调减。

预算执行方面：2022年至 2024年期间，该项目预算执行率持续保持100%，

充分反映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能够紧密结合年度实际需求，动态

优化预算执行策略，在预算管理与执行环节展现出较强的科学性、精准性与

执行效能。

3.2024 年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作为该政策实施单位，联同各村村委统计

审核就业奖励人员申请，2024 年，梅陇镇实际发放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

奖励人次为 8625 人次，发放金额 1302.375 万元。具体数据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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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2024 年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发放情况表

村委

12 月（2023 年） 1 月 2月 3月 4月 5 月 6 月 第三季度

发放

人数

发放金

额

发放

人数

发放金

额

发放

人数

发放金

额

发放

人数

发放金

额

发放

人数

发放金

额

发放

人数

发放金

额

发放

人数

发放金

额

发放

人数

发放金

额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

曹中经济合作社
120 181200 123 185730 122 184220 121 182710 121 182710 120 181200 120 181200 350 528500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

五一经济合作社
40 60400 40 60400 39 58890 39 58890 39 58890 39 58890 39 58890 123 185730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

民建经济合作社
64 96640 65 98150 65 98150 65 98150 64 96640 64 96640 64 96640 185 279350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

曙建经济合作社
253 382030 255 385050 253 382030 253 382030 251 379010 251 379010 250 377500 742 1120420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

许泾经济合作社
45 67950 45 67950 44 66440 44 66440 44 66440 44 66440 44 66440 127 191770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

永联经济合作社
35 52850 36 54360 36 54360 35 52850 35 52850 35 52850 34 51340 102 154020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

曹行经济合作社
42 63420 43 64930 42 63420 42 63420 42 63420 42 63420 42 63420 127 191770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

双溪经济合作社
84 126840 84 126840 81 122310 81 122310 81 122310 80 120800 80 120800 241 363910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

爱国经济合作社
96 144960 100 151000 94 141940 94 141940 94 141940 94 141940 93 140430 265 40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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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

12 月（2023 年） 1 月 2月 3月 4月 5 月 6 月 第三季度

发放

人数

发放金

额

发放

人数

发放金

额

发放

人数

发放金

额

发放

人数

发放金

额

发放

人数

发放金

额

发放

人数

发放金

额

发放

人数

发放金

额

发放

人数

发放金

额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

集心经济合作社
19 28690 19 28690 19 28690 19 28690 19 28690 19 28690 19 28690 56 84560

上海陇西实业总公

司
31 46810 29 43790 29 43790 29 43790 29 43790 28 42280 29 43790 87 131370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

车沟经济合作社
43 64930 42 63420 46 69460 46 69460 46 69460 47 70970 48 72480 139 209890

小计 872 1316720 881 1330310 870 1313700 868 1310680 865 1306150 863 1303130 862 1301620 2544 3841440

发放人数合计 8625

发放金额合计 13023750



港融投资 2024 年闵行区梅陇镇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财政政策执行绩效评价报告

16

4.资金拨付流程情况

每月各行政村（居）委会、集体经济合作社严格依据工作要求，全面、

精准开展就业奖励对象摸排统计工作，对本辖区、本单位内符合就业保障条

件的人员信息进行详细登记造册，形成基础台账后报送至梅陇镇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

梅陇镇社区受理中心收到报送数据后，组织专人开展规范性审核工作，

严格对照既定工作规范与数据标准，逐项核查人员资格、信息完整性及数据

准确性，确保数据真实可靠、符合政策要求。

经业务部门及单位领导审核确认无误后，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依据政策文件规定的发放标准，向梅陇镇财政所提交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资金申请；财政所完成合规性审核后，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按既定程序将

对应资金精准拨付至各责任单位。各责任单位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就业奖励

费发放至奖励对象个人银行账户，由此构建“统计-审核-拨付-发放”的全流

程闭环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就业奖励政策落地见效。

图 2.1 资金拨付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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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的流程内容执行情况

农转非“镇保”人员申请受理审核：符合条件的农转非“镇保”人员申

请就业奖励时，应向户籍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提交申请，并同步提交

完整申报材料。村（居）民委员会收到《就业奖励申请表》及完整申报材料

后，完成初审程序，形成包含初审意见的《就业奖励审批表》（加盖村民委

员会印章），并与申请材料一并报送至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

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在收齐村（居）民委员会报送材料后，对农转非“镇保”

人员就业奖励申请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复核，出具终审意见并在《就业奖励审

批表》上加盖梅陇镇劳动力管理中心印章，最终确定各村农转非“镇保”人

员就业奖励经费发放标准及额度。

人员复核：社区受理中心每月组织人员开展资质复核，要求受补人员每

月提供社保单（2024 年中更改为每季度），核实人员就业情况，保障人员资

质的准确性。

资金发放：农转非“镇保”就业奖励自社区受理中心审核确认后，于下

月发放当月农转非“镇保”就业奖励经费至各村村委会（2024 年 6 月起改为

每季度发放 1 次，于下季度的第一个月发放当季度的资金），由各村村委会

将资金发放至就业奖励人员的个人账户。

（三）政策的管理内容执行情况

1.档案管理

严格落实“一案一档”管理制度，规范开展就业奖励对象档案全流程管

理工作，相关档案材料完整涵盖就业奖励申请表、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实

际就业材料等核心文件。

2.审核管理

为切实贯彻政策要求，对符合申领条件的农转非“镇保”人员，须由村

民委员会牵头，联合开展就业状态核查及资格初审。各村委会须严格对照标

准，通过规范化信息核验流程，确保数据真实、结论准确，杜绝虚报、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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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完成后，村委会应将审核意见及完整申请材料报送社区受理中心；社区

受理中心复核无误，方可启动就业奖励资金申请程序，确保资金精准、安全、

高效发放。

3.资金拨付管理

各类专项经费，由财务处统一管理，专款专用，社区受理中心严格按照

年初专项经费支出预算和各专项事务的轻重缓急，规范列支专项经费支出；

同时严格开展开支审批手续，各项支出要有合法凭证，并按经费审批权限，

报中心领导批准核对后，方可拨付就业奖励资金；拨付至村委后，时刻监督

资金流向，保障资金发放至申请人员个人账户。

（四）政策的组织架构情况

1.政策制定方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人民政府：严格对标上级文件精神，制定并印发专

项工作文件，重点强化对全镇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及失业补助工作

的统筹推进机制，着力构建责任清晰、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确保政策落实

落细、相关工作常态化规范化推进。

2.政策执行方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财政所：承担项目预算申报审核职责，同步对社区

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提交的经费请款申请进行合规性审核；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具体负责本辖区内农转非

“镇保”就业奖励人员的申请受理、资格审核、动态管理等全流程工作，确

保政策落实与资金发放的规范性、精准性。

梅陇镇各村委：主要承担农转非“镇保”就业奖励人员的资格初审与信

息统计工作，严格执行审核标准与工作流程，按规定时限将相关材料及时报

送至受理中心，并协同受理中心完成就业奖励资金的拨付衔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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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总目标和分年度目标（附具体绩效目标表）

1.总目标

严格遵循“社会保障与土地处置、户籍转型整体联动”的基本原则，以

及“保障托底与市场就业协同推进”的工作导向，重点引导农转非“镇保”

劳动力通过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等多元路径实现稳定就业，切实推动该群体

从被动保障向主动就业转型，为区域就业局势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有效

支撑。

2.年度目标

按月动态统计农转非“镇保”人员数量，按规范周期开展人员资质审核，

严格执行据实足额发放机制，有效促进农转非“镇保”人员实现从被动保障

向主动就业的转型发展，为区域就业形势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具体目标

表 3.1 具体指标表

目标

类型
绩效内容 目标名称

目标

值
目标值说明

产出

目标

数量

每月完成农转非“镇

保”人员就业奖励申

请审核

100%

按实

根据实际情况，每月完成农转非“镇

保”人员就业奖励申请审核。

完成就业奖励资金发

放

8625

人次

根据实际情况，完成审定对象的就业

奖励资金发放工作。

每月进行一次动态审

核
12 次

每月对审核通过的就业奖励对象进行

审核，确保就业奖励对象符合政策标

准。

质量

就业奖励对象资质审

核达标率
100%

审核通过的就业奖励对象资质均符合

政策要求的标准。

就业奖励资金发放准

确率
100%

根据就业奖励对象资质审核结果，完

成就业奖励发放，做到应发尽发，准

确率达 100%。

时效

就业奖励审核及时率 及时
1 月内完成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

奖励申请审核。

就业奖励资金拨付及

时率
及时

1 月内完成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

奖励资金的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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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类型
绩效内容 目标名称

目标

值
目标值说明

效果

目标

社会效益

有效提升农转非“镇

保”人员就业积极性

有效

提升

通过政策实施，有效提升农转非“镇

保”人员就业积极性。

有效稳定区域就业形

势

有效

稳定

通过政策实施，有效稳定区域就业形

势。

应补尽补率 100%
通过政策执行，符合条件的补贴申请

对象应补尽补。

政策知晓率 ≥90%
通过政策宣传，相关对象知晓率达到

90%。

有责投诉发生率 0% 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发生有责投诉。

满意度 就业奖励对象满意度 ≥90% 满意度常规指标值。

影响力（可

持续发展）

政策常态化宣传机制

健全性
健全

根据政策执行要求，应建立有常态化

的政策宣传机制。

四、指标体系

（一）评价思路

1.评价对象、范围

本次评价基于《梅陇镇关于促进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的实施意见（修

订稿）》政策内容，对梅陇镇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实施情况进行评

价考察，主要评价周期为 2024 年。

2.评价重点

（1）政策制定层面

《梅陇镇关于促进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的实施意见（修订稿）》为

镇级层面发布的促进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优惠政策，评价过程中除了厘

清政策背景的历史沿革、发展历程及必要性重要性等方面内容，通过对就业

奖励范围及对象、发放标准、资金出资渠道、政策执行的要求及出资流程等

内容分析来调研政策内容的完整性，还重点关注政策内容是否合理，实际操

作是否具备可行性。

（2）政策实施层面

项目实施规范性是政策执行过程的重要体现，本次评价主要考察政策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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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层面相关方是否根据政策实施的各个环节，建立完善责任落实机制，为推

进更多符合条件的农转非“镇保”人员享受优惠，建立政策宣传、动态跟踪

机制，针对现有机制建设执行情况，提出具有针对性及可操作性的完善建议。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本次评价主要通过

对 2024 年预算编制合理性、预算执行率、实际发放情况、资金的拨付流程进

行梳理说明，对财政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考察。

（3）政策效益层面

政策的产出是政策直接结果的重要体现，评价组从数量、质量和时效等

方面入手，对 2024 年政策新增申请审核、动态复核以及季度补贴发放情况进

行考察；通过社会调查，发放问卷等形式，重点关注政策奖励对象的满意度。

3.评价依据

（1）《上海市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管理办

法》（沪府发〔2003〕66 号）

（2）《上海市被征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

（沪府规〔2022〕3号）

（3）《梅陇镇关于完善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的实施意见》（闵

梅府发〔2012〕5 号）

（4）《梅陇镇关于促进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的实施意见（修订稿）》

（5）预算安排执行及资金实际发放情况。

（二）评价指标体系

本次评价依据文件的要求、评价原则及目标，结合本次政策评价的特点，

按照绩效指标建设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可用性等标准，从政策制定、政策

实施、政策效益三方面进行评价，分别占 10%、34%、56%的权重，以期达到政

策修订与完善的目标，为该项专项资金政策的修订和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依据。

具体指标权重设计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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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指标权重设计明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A政策制定指

标

A1 政策目标导向性 A11 政策目标导向性 4

A2 政策内容科学性
A21 政策要素完整性 3

A22 政策要素合理性 3

B 政策实施指

标

B1 配套机制制定执行

情况

B11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4

B12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4

B13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 4

B14 实施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4

B2 政策执行动态跟踪 B21 政策执行动态跟踪 4

B3 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B31 项目预算安排合理性 6

B32 预算调整情况 4

B33 资金拨付合理性 4

C 政策效益指

标

C1 产出数量

C11 完成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申

请审核
4

C12 完成就业奖励资金发放 4

C13 每月完成一次审核 4

C2 产出质量
C21 就业奖励对象资质审核达标率 4

C22 就业奖励资金发放准确率 4

C3 产出时效
C31 就业奖励审核及时率 4

C32 就业奖励资金拨付及时率 4

C4 社会效益

C41 有效提升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积

极性
3

C42 有效稳定区域就业形势 3

C43 应补尽补率 3

C44 政策知晓率 3

C45 有责投诉发生率 3

C46 就业奖励对象满意度 8

C47 可持续发展 5

合计 100

项目具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详见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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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方法及等级标准

1.绩效评价方法

根据本次绩效评价的目的和内容及项目的具体情况，本次评价主要采用

了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和公众评判法等绩效评价方法。

（1）比较法：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施效果进行比较，综合分析绩效目标

实现程度。例如制度条款与执行情况比较，用于评价项目相关方是否严格按

照既定制度，有效履行了管理职责。

（2）因素分析法：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

素，追溯问题产生原因，明确责任归属，为后续纠偏完善提供参考。

（3）公众评判法：通过专家评估等对财政支出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

目标实现程度。

2.绩效评价等级

评价等级采用综合评分定级方法，评价指标总分为 100 分，结果等级分

为优、良、合格、不合格四档；分值与等级对应关系如下：

评价得分≥90分，评价结果为“优”；

评价得分在[75 分,90 分）区间内，评价结果为“良”；

评价得分在[60 分,75 分）区间内，评价结果为“合格”；

评价得分＜60分，评价结果为“不合格”。

（四）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人员分工

本次绩效评价由上海港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担，公司成立绩效评价实

施小组负责评价工作。评价小组由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总体负责整个评价

工作，包括整体构思、工作协调、人员配置等。

本次评价工作主要由资金使用情况调查、访谈、制度核查、数据处理、

报告撰写等内容组成。由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由项目组成员担任组员。具

体工作小组组成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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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绩效评价组人员安排表

小组名称 组员 负责工作

资金使用调查组 1人 负责资金立项、拨付、使用合规性核查工作

访谈组 2人 负责按计划开展访谈工作

制度核查组 1人 对实施管理、财务管理、内控制度等进行核查和分析

数据处理组 1人 负责资料和数据的汇总整理与分析研究

报告撰写组 1人 负责绩效评价报告的撰写、修改和复核

2.评价时间及主要工作进程安排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计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1）成立评价工作小组，制定工作计划；

（2）收集评价相关资料，进行资料的整理、归类和初步分析，准确掌握

政策基本情况。

第二阶段：访谈调研

（5）组织赴社区受理中心进一步沟通调研，了解政策实施流程，沟通确

定评价思路，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案。

第三阶段：撰写评价报告

（5）依据评价指标体系收集相关数据，组织赴社区受理中心进一步收集

和分析各项绩效评价指标的数据资料，完成各项绩效评价指标的评价工作。

（6）根据前期所获资料，评价组分工独立撰写评价报告，小组组长负责

报告的总纂；

（7）邀请行业专家对评价工作的实施进行指导，确定部分指标的标杆值、

统计口径和评分标准；

第四阶段：报告评审及定稿

（8）召开报告专家咨询会；

（9）修改并完成绩效评价报告定稿。

第五阶段：评价报告报送委托方

（10）评价组将定稿的绩效评价报告报送至委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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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协助委托方处理后续事宜。

3.内部控制制度

本次评价遵循中立原则，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客观性原则以及

回避性原则。评价机构组织内部形成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和程序，从根源上

保证绩效评价过程、结果的客观、准确。

本绩效评价工作实行全过程的内部控制程序。

（1）价值中立原则，要求评价人尊重事实和公共价值标准。即事实是绩

效评价的唯一依据，评价人不将个人的价值标准带入到绩效评价中去，避免

用主观判断替代客观事实。要求绩效评价的结果量化，用分数说话，不是笼

统给定一个合格或不合格的定性结论。

（2）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绩效评价的过程公开；评价过程尊重事实，

凡是要求被评价人提供的资料都必须经过核实；评价结果透明，评价结果应

当征求被评价人意见。对于被评价人有不同意见的，专家组通过举办听证会

等方式，评估其意见的合理性，但最终裁决权归专家组所有，评价结果公开，

即通过书面报告向有关部门、政府和社会报告评价结果。

（3）回避原则，有利害关系的人必须回避，应回避人员包括被评价对象

及与评价对象有利害关系的专家。

（4）质量控制程序，本次绩效评价由三级审核制度（即撰稿人、初审、

终审组成的审核制度），最终由项目负责人签字后确认。

五、政策效应及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梅陇镇关于促进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的实施意见(修订稿)》-促进

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绩效评分为 90.14 分，总体评价为“优”，

财政政策执行评价结论：继续执行（适合）。具体的业绩分值汇总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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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业绩分值汇总表

序号 一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

1 政策制定 10 9 90.00%

2 政策实施 34 27.36 80.47%

3 政策效益 56 53.78 96.04%

合计 100 90.14 90.14%

表 5.2 评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A政策制定

指标

A1 政策目标导向性 A11 政策目标导向性 4 4

A2 政策内容科学性
A21 政策要素完整性 3 2

A22 政策要素合理性 3 3

B 政策实施

指标

B1 配套机制制定执

行情况

B11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4 4

B12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4 4

B13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 4 4

B14 实施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4 4

B2 政策执行动态跟

踪
B21 政策执行动态跟踪 4 3

B3 财政资金使用情

况

B31 项目预算安排合理性 6 3

B32 预算调整情况 4 1.36

B33 资金拨付合理性 4 4

C 政策效益

指标

C1 产出数量

C11 完成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

励申请审核
4 4

C12 完成就业奖励资金发放 4 4

C13 每月完成一次审核 4 4

C2 产出质量
C21 就业奖励对象资质审核达标率 4 4

C22 就业奖励资金发放准确率 4 4

C3 产出时效
C31 就业奖励审核及时率 4 4

C32 就业奖励资金拨付及时率 4 4

C4 社会效益

C41 有效提升农转非“镇保”人员就

业积极性
3 3

C42 有效稳定区域就业形势 3 3

C43 应补尽补率 3 3

C44 政策知晓率 3 3

C45 有责投诉发生率 3 3

C46 就业奖励对象满意度 8 7.78

C47 可持续发展 5 3

合计 100 9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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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分析

从政策制定维度来看，《梅陇镇关于促进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的实

施意见(修订稿)》文件系梅陇镇立足本地实际制定的专项社会政策，重点面

向农转非“镇保”人员提供就业奖励和失业救助。该政策内容体系较为完备，

系统涵盖了范围及对象、发放标准、资金出资渠道、要求及程序操作、实行

期限等核心要素，各政策要件配置科学，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性。

在政策实施层面，梅陇镇社区受理中心通过组织专题学习等方式开展深

度政策阐释，并同步制定标准化操作流程图，确保政策执行与上级文件要求

高度契合。但需特别指出的是，在预算编制环节存在预算数量和单价合理性

不足问题，未根据近几年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资金实际发放情况合

理预估人员数量，且单价依据合理性不足，预算测算的科学性与精准度有待

进一步提升；相关审核拨付时限未明确，管理细则有待优化。

就政策实施成效而言，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严格依据政策规定，

扎实推进未经镇、村安置自找就业岗位的人员就业奖励申请审核、就业奖励

发放等核心工作，全年累计完成就业奖励发放 8625 人次，发放就业奖励资金

1302.375 万元，切实鼓励了农转非“镇保”人员积极就业，政策惠民实效得

到有效彰显。

（三）具体指标分析

“政策制定类指标”，总分 10 分，得分 9 分，得分率 90.00%

（1）A11 政策目标导向性，满分 4 分，得分 4 分

得分理由：闵梅府发〔2012〕5号文政策设定与《上海市被征地农民集体

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沪府规〔2022〕3 号）中“社会保

障与土地处置、户籍转型整体联动”“保障就业与市场驱动协同”等核心要

求高度契合，该项得 2 分；政策核心机制聚焦就业奖励的精准发放，有效促

进农转非“镇保”人员实现从被动保障到主动就业的转型，既为区域就业形

势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又与上海市当前政策环境高度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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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政策目标与其他相关文件无交叉重叠，该项得 2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2）A21 政策要素完整性，满分 3 分，得分 2 分

得分理由：闵梅府发〔2012〕5号文政策内容体系完整，系统涵盖了政策

适用范围及对象界定、补贴发放标准、资金筹措渠道、实施要求与操作流程、

政策有效期等核心要素，但缺少就业奖励人员申请受理时间、资金拨付时间

等，按照评分标准，该项得,2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2分。

（3）A22 政策要素合理性，满分 3 分，得分 3 分

得分理由：闵梅府发〔2012〕5号文政策要素体系完整，系统涵盖申请条

件界定、办理流程规范、就业奖励发放标准、动态管理机制、就业奖励停止

情形认定、资金来源渠道等核心模块，并对各相关部门权责边界作出了清晰

界定，要素配置科学合理，操作指引明确可行。对照评分细则，该项指标符

合满分评定要求。

故本指标得分为 3分。

“政策实施类指标”，总分 34 分，得分 27.36 分，得分率 80.47%

（4）B11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满分 4 分，得分 4 分

得分理由：评价组通过查看项目中与财务管理相关的制度，包括付款审

批制度、资金专账管理制度、专款专用制度、项目结算制度等发现，项目财

务管理制度健全且内容详实、明确，具备可执行性，得 4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5）B12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满分 4 分，得分 4 分

得分理由：评价组经查阅项目财务凭证资料发现，项目资金拨付环节审

批程序完备、手续齐全，均履行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流程；审批表、证明材

料等要件完整齐备，均按规定附于凭证附件。现行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良好，对照评分标准，该项得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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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6）B13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满分 4 分，得分 4 分

得分理由：梅陇镇社区受理中心作为政策实施的责任主体，在政策落地

过程中严格依据闵梅府发〔2012〕5号文关于过程管理、审核管理、档案管理

等环节的具体要求推进落实，有效确保了政策执行的规范性与实施质效。根

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4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7）B14 实施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满分 4 分，得分 4 分

得分理由：经调阅政策执行过程各类管理台账资料核查，梅陇镇社区受

理中心在政策落实过程中严格对照闵梅府发〔2012〕5 号文关于过程管理、审

核管理、档案管理等环节的具体要求规范执行，制度落实到位、执行痕迹清

晰，故对照评分细则，该项指标得分为 4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8）B21 政策执行动态跟踪，满分 4分，得分 3 分

得分理由：依据镇级政策文件闵梅府发〔2012〕5 号文相关规定，梅陇镇

社区受理中心严格落实月度就业奖励对象名单动态跟踪审核机制，通过常态

化核对确保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对象信息精准无误，社区受理中心

每月组织人员开展资质复核，要求受补人员每月提供社保单（2024 年中更改

为每季度），核实人员就业情况，保障人员资质的准确性。但评价组查阅

2022-2023 年的台账发现，存在 1-2 例人员补发现象，对照评分标准，该项得

3 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3分。

（9）B31 项目预算安排合理性，满分 6 分，得分 3 分

得分理由：2024 年，梅陇镇社区受理中心年初预算编制时，虽对预算内

容进行了细化，明确了单价与数量维度，该项得 2 分；但存在两方面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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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问题：其一，数量测算依据不充分，年初预计 2024 年月均发放就业奖励

人员 930 人，而评价组基于 2022 年（月均 799 人）、2023 年（月均 851 人）

实际发放数据，结合人员数量上升趋势，测算 2024 年月均发放人数应为 900

人，故数量测算缺乏科学依据，该项未得分；其二，单价测算方法欠合理，

2022-2023 年均以“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为基准，但按“上半年标准不变、

下半年预估增长”原则应动态调整，而 2024 年预估单价直接定为 1600 元/人

/月，单价测算依据不充分，该项得 1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3分。

（10）B32 预算调整情况，满分 4 分，得分 1.36 分

得分理由：2024 年，梅陇镇社区受理中心年初预算安排 1,696.32 万元，

调整后预算为 1,302.375 万元，预算调整率为 23.22%，根据评分标准，得分

为 1.36 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1.36 分。

（11）B33 资金拨付合理性，满分 4 分，得分 4 分

得分理由：2024 年梅陇镇社区受理中心预算执行金额为 1,302.375 万元，

执行率为 100%，根据评分标准，得分为 4 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政策效益类指标”，总分 56 分，得分 53.78 分，得分率 96.04%

（12）C11 完成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申请审核，满分 4 分，得分

4 分

得分理由：评价组经查阅社区受理中心相关台账资料核查确认，2024 年

梅陇镇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实际发放人数共计 8625 人，所有发放对

象均已完成规范审核流程，未发现漏审问题。对照评分标准，该项得满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13）C12 完成就业奖励资金发放，满分 4 分，得分 4 分

得分理由：评价组通过查阅社区受理中心台账数据确认，2024 年梅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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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申请人数合计 8625 人，就业奖励发放人员人次

为 8625 人次，政策执行良好，根据评分标准，得 4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14）C13 每月完成一次审核，满分 4 分，得分 4 分

得分理由：经评价组查阅社区受理中心台账数据核查确认，2024 年梅陇

镇社区受理中心按每月进行 1次审核，虽然项目于年中调整农转非“镇保”

人员就业奖励资金发放频次（由月度发放调整为季度发放），但下半年依旧

按照每月开展就业奖励申请审核工作，对照评分标准，该项得 4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15）C21 就业奖励对象资质审核达标率，满分 4 分，得分 4分

得分理由：评价组通过查阅社区受理中心台账数据确认，2024 年梅陇镇

审核通过的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对象资质均符合政策要求的标准，

不存在就业奖励对象资质审核不达标的现象，根据评分标准，得满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16）C22 就业奖励资金发放准确率，满分 4 分，得分 4 分

得分理由：经评价组查阅社区受理中心相关台账资料核查确认，2024 年

梅陇镇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申请人数为 8625 人，实际发放人数与申

请人数一致，实现应发尽发，按照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4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17）C31 就业奖励审核及时率，满分 4 分，得分 4 分

得分理由：经评价组查阅 2024 年社区受理中心就业奖励审批表台账资料

核查确认，该年度就业奖励审批流程均于申请当月规范完成，未出现延迟审

批情形。对照评分标准，该项得满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18）C32 就业奖励资金拨付及时率，满分 4 分，得分 4 分

得分理由：评价组通过查阅 2024 年梅陇镇社区受理中心就业奖励资金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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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台账记录，发现 2024 年就业奖励拨付时间均在申请的次月完成就业奖励资

金拨付，不存在就业奖励延迟拨付现象，根据评分标准，该项得满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19）C41 有效提升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积极性，满分 3 分，得分 3

分

得分理由：经评价组查阅近三年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申请资格

符合人员数据统计分析显示，该群体就业奖励实际发放数量呈逐年递增态势，

客观反映出政策实施对梅陇镇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积极性的有效激发。

对照评分标准，该项得满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3分。

（20）C42 有效稳定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形势，满分 3 分，得分 3

分

得分理由：经评价组查阅近三年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人员名单

核查发现，成功实现就业的农转非“镇保”人员中绝大多数保持稳定就业状

态，未出现反复失业现象。这一成效有效稳定了梅陇镇农转非“镇保”人员

就业形势，切实提升了辖区内农转非“镇保”人员的就业稳定性与就业能力。

根据评分标准，得满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3分。

（21）C43 应补尽补率，满分 3 分，得分 3 分

得分理由：经评价组查阅 2024 年社区受理中心就业奖励实际发放台账资

料核查确认，2024 年梅陇镇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实现应发尽发。对照

评分标准，该项得满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3分。

（22）C44 政策知晓率，满分 3 分，得分 3 分

得分理由：2024 年梅陇镇社区受理中心通过建立常态化政策宣传机制，

有效提升目标群体政策知晓水平，推动符合条件的居民群众及时知悉并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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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奖励政策，从根本上助力农转非“镇保”人员实现稳定就业，根据评分

标准，得满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3分。

（23）C45 有责投诉发生率，满分 3 分，得分 3 分

得分理由：2024 年政策执行期间未发生有责投诉事件，对照评分标准，

该项得满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3分。

（24）C46 就业奖励对象满意度，满分 8 分，得分 7.78 分

得分理由：根据农转非“镇保”人员关于就业奖励问卷调查分析，该类

人员总体对就业奖励发放满意度较高，加权满意度为 97.26%，详见附件 6，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分为 8*97.26%=7.78 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7.78 分。

（25）C47 可持续发展，满分 5 分，得分 3 分

得分理由：2024 年，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在推进项目实施过程

中，构建了科学完备、运行高效的长效管理机制，通过制度规范与流程优化

实现全周期管理，有效保障了项目管理规范性与政策执行连续性。但需重点

指出的是，当前项目动态跟踪机制尚不完善，审核受理及资金拨付环节的时

限标准尚未明确，存在流程透明度待提升、执行效率待强化等问题，根据评

分标准，该指标得分为 3 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3分。

六、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

1.预算数量测算依据不充分，单价确定标准合理性欠缺

2024 年梅陇镇社区受理中心年初预算安排合理性不足，一是人员数量预

估缺乏科学依据。预算编制过程中未充分结合历年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

奖励发放数量的变动趋势，亦未统筹考量当前实际就业形势，导致人员数量

测算与实际情况匹配度不足；二是单价确定标准依据不充分。2022-2023 年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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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两年均以“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基准，采用“上半年标准不变、

下半年动态预估增长”的测算逻辑；但2024年受理中心直接采用每人每月1600

元的单价标准进行预估，其测算依据与往年形成明显差异，合理性支撑不足。

2.动态跟踪机制尚需完善

根据评价组台账核查结果，2022-2023 年期间存在 1-2 例补贴补发记录。

其主要成因在于：部分补贴对象未按时提交就业证明材料，导致村（居）委

会未能及时完成人员信息采集，造成当月补贴未正常发放；待次月补充提交

就业证明材料后，予以补发。

3.资金拨付未支付至末端

经核查，就业人员奖励补贴资金由受理中心统一划转至村（居）委会账

户，未按规定直接发放至补贴对象个人银行账户，且未对资金实际拨付情况

实施后续跟踪监管，暴露出资金拨付流程存在规范性不足的问题。

七、评价建议和结论

1.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数量方面：通过系统梳理并深入分析近三年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

励发放数量的年度及季度波动特征数据，结合梅陇镇本年度就业服务计划及

就业形势预测数据，综合测算下一年度就业奖励发放基准人数，并设定±3%

的浮动区间作为弹性调节空间，确保预算规模与实际需求精准衔接。

单价方面：2024 年，梅陇镇针对《梅陇镇关于完善促进新农转非“镇保”

人员就业的实施意见》（闵梅府发〔2012〕5号）开展修订完善工作，经修订

后形成《梅陇镇关于促进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的实施意见（修订稿）》，

明确该文件有效期为 3 年。其中明确规定，未经镇、村统筹安置、自主寻找

就业岗位的农转非“镇保”人员，可按每人每月 1510 元的标准享受自谋择业

奖励费。因此，单价标准可直接依据该政策文件执行。

2.加强动态跟踪管理，保障受补人员应补尽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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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受理中心协同各村（居）委会，全面梳理并建立 2003 年至 2017 年

期间当前仍在享受农转非“镇保”补贴的人员信息清单。针对其中存在未及

时申报补贴变更信息或就业状态发生变动的人员，督促村委进行电话回访，

提醒其及时提交就业证明（含社保缴费记录等佐证材料），以确保补贴政策

覆盖范围内人员应享尽享。

3.加强资金拨付规范性，实现补贴资金拨付至末端

建议受理中心于后续年度将就业奖励资金直接划转至受补贴人员个人银

行账户，并同步加强对资金拨付全流程的监管力度，确保补贴资金精准直达

受补贴人员账户。

八、2026 年“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预算建议

本次预算编制工作以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供的 2022 年至 2025 年

第二季度历史数据为基础，结合2025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及实际需求，核定2026

年项目预算数量；同时依据闵梅府发〔2012〕5 号《梅陇镇关于完善促进新农

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的实施意见》及闵梅府规〔2024〕1 号《梅陇镇关于促

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的实施意见（修订稿）》明确的资金发放标准，

核定 2026 年项目预算单价。2025 年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年初预计月均发

放 850 人，全年预算总额为 1540.2 万元（850 人×1510 元/人/月×12 个月）。

预算数量核定依据：根据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中心提供的 2022 年至 2024

年就业奖励发放人员数量数据（具体详见表 1.2），评价组统计分析显示：2022

年月均发放人数约为 799 人，2023 年增至约 851 人，2024 年进一步增至约 855

人，同时，评价组查阅 2025 年前两个季度农转非“镇保”人员的发放情况，

发现 2025 年前两个季度月均发放人员数量为 809 人，相较 2023 年和 2024 年

发放奖励人数大幅下降，故评价组采取均值方法，取 2022-2025 年第二季度

发放人员数量平均数 830 人[（799+851+855+809）/4=828.5，取整]，作为 2026

年年初预算的人员数量依据。

单价核定依据：根据闵梅府规〔2024〕1 号文件规定，对未经镇、村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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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自主寻找就业岗位的农转非“镇保”人员，按每人每月 1510 元的标准

给予自谋择业奖励费，所需资金由镇财政全额保障。

故 2026 年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预算金额测算为

1530.96（830 人×1510 元/人/月*12 个月），同比 2025 年年初预算下降 2.35%。

综合上述，建议 2026 年“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预

算安排为 1530.96 万元。

九、相关说明

（一）后续受补人员变动趋势

受委托方委托，评价组系统梳理了 2025 年农转非“镇保”人员各年龄段

补贴对象的人员规模，基于人口结构特征分析，旨在测算该项政策的可持续

执行年限，并预判未来阶段补贴资金的收支趋势。

具体的梳理表格如下：

表 9.1 2025 年第三季度农转非“镇保”人员失业补助/就业奖励人员数量（单位：元）

失业救助补贴 就业奖励补贴

年龄段
男性 女性

合计人员数量 年龄段
男性 女性

合计人员数量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27 岁 0 0 0 27 岁 0 2 2

28 岁 1 0 1 28 岁 0 1 1

29 岁 1 0 1 29 岁 1 1 2

30 岁 0 0 0 30 岁 1 4 5

31 岁 4 1 5 31 岁 6 9 15

32 岁 4 1 5 32 岁 16 9 25

33 岁 4 0 4 33 岁 6 6 12

34 岁 3 2 5 34 岁 15 14 29

35 岁 4 5 9 35 岁 15 11 26

36 岁 3 1 4 36 岁 9 9 18

37 岁 2 5 7 37 岁 22 16 38

38 岁 4 6 10 38 岁 18 21 39

39 岁 3 4 7 39 岁 17 16 33

40 岁 7 1 8 40 岁 15 10 25

41 岁 2 4 6 41 岁 7 1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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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岁 5 4 9 42 岁 25 20 45

43 岁 4 2 6 43 岁 21 36 57

44 岁 2 3 5 44 岁 12 23 35

45 岁 1 5 6 45 岁 10 26 36

46 岁 4 6 10 46 岁 16 28 44

47 岁 1 4 5 47 岁 22 22 44

48 岁 3 1 4 48 岁 11 24 35

49 岁 1 2 3 49 岁 10 23 33

50 岁 1 0 1 50 岁 10 10 20

51 岁 3 1 4 51 岁 7 1 8

52 岁 1 0 1 52 岁 11 0 11

53 岁 2 0 2 53 岁 10 1 11

54 岁 2 0 2 54 岁 16 0 16

55 岁 2 1 3 55 岁 14 1 15

56 岁 1 0 1 56 岁 24 0 24

57 岁 0 0 0 57 岁 19 0 19

58 岁 1 0 1 58 岁 14 0 14

59 岁 2 0 2 59 岁 26 0 26

60 岁 1 0 1 60 岁 11 0 11

小计 79 59 138 小计 437 357 794

合计 932

评价组依据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标准（男性 60 周岁、女性 55 周岁），即

受补贴人员达到该年龄节点后即时退出保障范围，对后续年度受补人员数量

展开测算，推演其动态变化趋势如下：

在无外部因素干扰的前提下，本政策有效期将持续至 2058 年。其中，

2039-2044 年、2047-2049 年两个时间段将出现受补贴人员集中退出现象；其

余年份退出人数分布相对均衡，年均退出规模维持在 10至 30 人区间。至 2052

年政策执行期满时，剩余受补贴人员规模将降至百人以下。

具体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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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往后年度受补人员数量（单位：人）

年度 退出补贴人员数量 剩余受补人员数量

2026 年 12 920

2027 年 28 892

2028 年 15 877

2029 年 19 858

2030 年 25 833

2031 年 18 815

2032 年 18 797

2033 年 13 784

2034 年 12 772

2035 年 12 760

2036 年 21 739

2037 年 36 703

2038 年 39 664

2039 年 49 615

2040 年 54 561

2041 年 42 519

2042 年 40 479

2043 年 63 416

2044 年 54 362

2045 年 26 336

2046 年 33 303

2047 年 40 263

2048 年 49 214

2049 年 45 169

2050 年 22 147

2051 年 35 112

2052 年 34 78

2053 年 16 62

2054 年 30 32

2055 年 20 12

2056 年 5 7

2057 年 3 4

2058 年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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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9 年 2 0

（二）人员是否存在重复申领问题

经评价组与受理中心相关工作人员沟通核实，该政策为闵行区全区统一

实施的地方性政策，补贴标准由各街镇结合辖区实际情况自主制定，内容与

上位政策文件无冲突。

另经核查，基于农转非“镇保”人员信息清单，该类补贴未发现人员重

复申领情况。评价组通过调阅就业奖励补贴申报表进行交叉比对，未发现重

复申领补贴问题。同时，人员就业状态变动（即就业转失业或失业转就业）

情况清晰可查，相关业务每月均开展专项核查，确保两类补贴资金规范使用，

无混支、重复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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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相关附件

1.相关政策及配套文件

2.2024 年就业奖励资金发放清单（含 2023 年 12 月）

3.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4.底稿

5.问卷调查

6.社会调查分析

评价机构：上海港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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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相关政策及配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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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24 年就业奖励资金发放清单（含 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12 月份各村就业奖励发放清单

发放单位: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劳务）

编号 村委 人数 金额 单位账号 开户银行

1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曹中经济合作社 120 181200 50131000367816892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2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五一经济合作社 40 60400 5013100037279250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3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民建经济合作社 64 96640 50131000375055948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4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曙建经济合作社 253 382030 50131000375506255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5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许泾经济合作社 45 67950 5013100037474348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6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永联经济合作社 35 52850 5013100037262483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7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曹行经济合作社 42 63420 5013100037297871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8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双溪经济合作社 84 126840 5013100037435980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9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爱国经济合作社 96 144960 50131000379666556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10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集心经济合作社 19 28690 32446808010035551 上海农商银行梅陇支行

11 上海陇西实业总公司 31 46810 324468-08010015100 上海农商银行梅陇支行

12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车沟经济合作社 43 64930 5013100037437740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合计 872 131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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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01 月份各村就业奖励发放清单

发放单位: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劳务）

编号 村委 人数 金额 单位账号 开户银行

1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曹中经济合作社 123 185730 50131000367816892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2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五一经济合作社 40 60400 5013100037279250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3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民建经济合作社 65 98150 50131000375055948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4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曙建经济合作社 255 385050 50131000375506255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5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许泾经济合作社 45 67950 5013100037474348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6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永联经济合作社 36 54360 5013100037262483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7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曹行经济合作社 43 64930 5013100037297871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8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双溪经济合作社 84 126840 5013100037435980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9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爱国经济合作社 100 151000 50131000379666556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10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集心经济合作社 19 28690 32446808010035551 上海农商银行梅陇支行

11 上海陇西实业总公司 29 43790 324468-08010015100 上海农商银行梅陇支行

12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车沟经济合作社 42 63420 5013100037437740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合计 881 133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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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02 月份各村就业奖励发放清单

发放单位: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劳务）

编号 村委 人数 金额 单位账号 开户银行

1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曹中经济合作社 122 184220 50131000367816892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2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五一经济合作社 39 58890 5013100037279250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3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民建经济合作社 65 98150 50131000375055948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4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曙建经济合作社 253 382030 50131000375506255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5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许泾经济合作社 44 66440 5013100037474348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6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永联经济合作社 36 54360 5013100037262483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7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曹行经济合作社 42 63420 5013100037297871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8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双溪经济合作社 81 122310 5013100037435980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9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爱国经济合作社 94 141940 50131000379666556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10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集心经济合作社 19 28690 32446808010035551 上海农商银行梅陇支行

11 上海陇西实业总公司 29 43790 324468-08010015100 上海农商银行梅陇支行

12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车沟经济合作社 46 69460 5013100037437740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合计 870 131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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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03 月份各村就业奖励发放清单

发放单位: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劳务）

编号 村委 人数 金额 单位账号 开户银行

1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曹中经济合作社 121 182710 50131000367816892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2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五一经济合作社 39 58890 5013100037279250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3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民建经济合作社 65 98150 50131000375055948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4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曙建经济合作社 253 382030 50131000375506255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5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许泾经济合作社 44 66440 5013100037474348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6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永联经济合作社 35 52850 5013100037262483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7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曹行经济合作社 42 63420 5013100037297871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8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双溪经济合作社 81 122310 5013100037435980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9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爱国经济合作社 94 141940 50131000379666556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10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集心经济合作社 19 28690 32446808010035551 上海农商银行梅陇支行

11 上海陇西实业总公司 29 43790 324468-08010015100 上海农商银行梅陇支行

12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车沟经济合作社 46 69460 5013100037437740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合计 868 131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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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04 月份各村就业奖励发放清单

发放单位: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劳务）

编号 村委 人数 金额 单位账号 开户银行

1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曹中经济合作社 121 182710 50131000367816892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2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五一经济合作社 39 58890 5013100037279250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3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民建经济合作社 64 96640 50131000375055948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4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曙建经济合作社 251 379010 50131000375506255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5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许泾经济合作社 44 66440 5013100037474348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6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永联经济合作社 35 52850 5013100037262483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7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曹行经济合作社 42 63420 5013100037297871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8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双溪经济合作社 81 122310 5013100037435980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9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爱国经济合作社 94 141940 50131000379666556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10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集心经济合作社 19 28690 32446808010035551 上海农商银行梅陇支行

11 上海陇西实业总公司 29 43790 324468-08010015100 上海农商银行梅陇支行

12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车沟经济合作社 46 69460 5013100037437740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合计 865 130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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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05 月份各村就业奖励发放清单

发放单位: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劳务）

编号 村委 人数 金额 单位账号 开户银行

1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曹中经济合作社 120 181200 50131000367816892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2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五一经济合作社 39 58890 5013100037279250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3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民建经济合作社 64 96640 50131000375055948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4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曙建经济合作社 251 379010 50131000375506255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5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许泾经济合作社 44 66440 5013100037474348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6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永联经济合作社 35 52850 5013100037262483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7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曹行经济合作社 42 63420 5013100037297871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8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双溪经济合作社 80 120800 5013100037435980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9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爱国经济合作社 94 141940 50131000379666556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10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集心经济合作社 19 28690 32446808010035551 上海农商银行梅陇支行

11 上海陇西实业总公司 28 42280 324468-08010015100 上海农商银行梅陇支行

12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车沟经济合作社 47 70970 5013100037437740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合计 863 130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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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06 月份各村就业奖励发放清单

发放单位: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劳务）

编号 村委 人数 金额 单位账号 开户银行

1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曹中经济合作社 120 181200 50131000367816892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2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五一经济合作社 39 58890 5013100037279250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3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民建经济合作社 64 96640 50131000375055948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4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曙建经济合作社 250 377500 50131000375506255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5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许泾经济合作社 44 66440 5013100037474348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6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永联经济合作社 34 51340 5013100037262483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7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曹行经济合作社 42 63420 5013100037297871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8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双溪经济合作社 80 120800 5013100037435980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9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爱国经济合作社 93 140430 50131000379666556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10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集心经济合作社 19 28690 32446808010035551 上海农商银行梅陇支行

11 上海陇西实业总公司 29 43790 324468-08010015100 上海农商银行梅陇支行

12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车沟经济合作社 48 72480 5013100037437740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合计 862 13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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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三季度各村就业奖励发放清单汇总

发放单位: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劳务）

编号 村委 人数 金额 单位账号 开户银行

1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曹中经济合作社 350 528500 50131000367816892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2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五一经济合作社 123 185730 5013100037279250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3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民建经济合作社 185 279350 50131000375055948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4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曙建经济合作社 742 1120420 50131000375506255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5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许泾经济合作社 127 191770 5013100037474348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6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永联经济合作社 102 154020 5013100037262483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7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曹行经济合作社 127 191770 50131000372978710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8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双溪经济合作社 241 363910 5013100037435980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9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爱国经济合作社 265 400150 50131000379666556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10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集心经济合作社 56 84560 32446808010035551 上海农商银行梅陇支行

11 上海陇西实业总公司 87 131370 324468-08010015100 上海农商银行梅陇支行

12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车沟经济合作社 139 209890 50131000374377401 上海农商银行曹行支行

合计 2544 384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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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数据来

源

A政

策制

定指

标

A1 政策

目标导

向性

A11 政策目

标导向性
4 4

考察政策目标是否与《上海市被征

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

和社会保障办法》等政策中的战略

目标相适应。

①与上海市现状相适应，得 2分；

②政策目标与其他相关政策无重叠，

得 2分。

政策文

件

A2 政策

内容科

学性

A21 政策要

素完整性
3 2

考察政策内容是否完整，是否包含

补贴对象、资金使用范围、补贴方

式、补贴标准等必要内容。

政策内容完整，包括范围及对象、发

放标准、资金出资渠道、要求及程序

操作、实行期限等，得 3分，每缺少

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政策文

件

A22 政策要

素合理性
3 3

考察政策内容是否符合实际，具备

可操作性。

政策内容符合实际，具备可操作性，

能够有效规避风险，得 3分，每有一

项存在不完善的情况，扣 1分。

政策文

件

B政

策实

施指

标

B1 配套

机制制

定执行

情况

B11 财务管

理制度健全

性

4 4

考察政策执行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

的安全、规范运行、控制成本等而

采取了必要的监控、管理措施，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对资金

运行的控制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付款审批制度、资金专

账管理制度、专款专用制度、项目结

算制度。每缺少一项财务管理制度扣

1分，直至扣完。

财务管

理制度



港融投资 2024 年闵行区梅陇镇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财政政策执行绩效评价报告

64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数据来

源

B12 财务管

理制度执行

有效性

4 4

考察政策执行单位资金使用是否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财务管理制度规

定，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

虚列支出等情况，用以反映和考核

项目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①资金的拨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相

应的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的规定，有完整的审批程序

和手续，得 2分；②资金使用符合项

目预算批复或协议规定的用途，不存

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

况，得 2分。

台账记

录

B13 实施管

理制度健全

性

4 4

考察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建立

健全相关业务实施管理制度，用以

反映和考核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

施的保障情况。

基础管理方面主要包括责任落实制

度、政策宣传制度、档案管理制度、

动态复核制度等，得 4分，每缺少一

条管理制度扣 1分，扣完为止。

管理制

度

B14 实施管

理制度执行

有效性

4 4

考察政策实施管理是否符合相关管

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

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每项制度中，有一项违反管理制度的

或者没有严格按照管理制度执行的，

扣 1分，扣完为止。

台账记

录

B2 政策

执行动

态跟踪

B21 政策执

行动态跟踪
4 3

考察政策实施管理是否建立动态跟

踪机制。

对就业奖励申请对象清单进行定期跟

踪审核，得 4分。

台账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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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数据来

源

B3 财政

资金使

用情况

B31 项目预

算安排合理

性

6 3
考察 2024 年政策预算编制是否合

理。

该指标包含预算细化度及预算依据充

分合理性两方面。

①预算细化度：预算内容分解至清晰

的单价和数量，得 2分；②预算依据

充分合理性：预算数量有合理依据，

得 2分；单价的依据明确且合理，得

2分。

预算安

排情况

B32 预算调

整情况
4 1.36 考察该政策项目的预算调整情况。

预算调整率在 0%～10%之间，得满分，

超过 10%，每超过 1%，扣 0.2 分，扣

完为止。

预算调

整情况

B33 资金拨

付合理性
4 4

考察项目的预算执行效果，用以反

映该政策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预算资金执行率（％）=预算执行金额

/调整后预算金额*100%，预算资金执

行率=100%，不扣分；低于 100%，得

分=实际执行率*4；执行率低于 60%，

不得分。

预算安

排执行

及实际

发放情

况

C政

策效

益指

标

C1 产出

数量

C11 完成农

转非“镇保”

人员就业奖

励申请审核

4 4
考察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

申请受理审核工作的完成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按实完成 2024 年农转

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申请审核工

作，得满分。存在漏审情况，每存在

1人，扣 0.5 分，扣完为止。

台账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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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数据来

源

C12 完成就

业奖励资金

发放

4 4
考察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

资金发放工作的完成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按实完成 2024 年农转

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资金发放工

作，得满分。存在多发漏发现象，每

1人扣 0.5 分，扣完为止。

台账数

据

C13 每月完

成一次审核
4 4

考察各村委以及受理中心是否每月

对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申

请是否进行审核，有无多发漏发现

象。

根据实际情况，各村委以及受理中心

按实完成对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

奖励申请审核工作，得满分。存在 1

月未审核，扣 0.5 分，扣完为止。

台账数

据

C2 产出

质量

C21 就业奖

励对象资质

审核达标率

4 4 考察审核标准的达标情况。

审核通过的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

奖励对象资质均符合政策要求的标

准，得满分，存在不达标现象，按情

节严重程度扣分。

台账数

据

C22 就业奖

励资金发放

准确率

4 4
考察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

资金发放的准确情况。

根据就业奖励对象资质审核结果，完

成就业奖励发放，做到应发尽发，准

确率达 100%，得满分。存在多发漏发

现象，每存在 1起，扣 0.5 分，扣完

为止。

台账数

据

C3 产出

时效

C31 就业奖

励审核及时

率

4 4
考察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

审核完成的及时情况。

根据政策文件要求，应当在受理后 1

个月内，完成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

当事人的就业情况等进行审核，做出

审核确认决定，得满分；审核不及时，

按情节严重程度扣分。

台账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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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数据来

源

C32 就业奖

励资金拨付

及时率

4 4
考察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

拨付的及时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在受理审核后的次月，

将资金拨付至农转非“镇保”人员就

业奖励对象个人账户，得满分。拨付

不及时，按情节严重程度扣分。

台账数

据

C4 社会

效益

C41 有效提

升农转非“镇

保”人员就业

积极性

3 3
考察通过政策实施是否有效提升农

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积极性。

通过政策实施，梅陇镇农转非“镇保”

人员就业积极性得到有效提升，得满

分，否则不得分。

台账数

据

C42 有效稳

定农转非“镇

保”人员就业

形势

3 3
考察政策实施是否有效稳定区域就

业形势。

通过政策实施，梅陇镇有效稳定区域

就业形势，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台账数

据

C43 应补尽

补率
3 3

考察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

的应补尽补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农转非“镇保”人员

就业奖励做到应发尽发，得满分。存

在多发漏发现象，得分=3*应补尽补

率。

台账数

据

C44 政策知

晓率
3 3 考察政策宣传是否普遍居民群众。

通过建立常态化政策宣传机制，有效

提升目标群体政策知晓水平，推动符

合条件的居民群众及时知悉并享受就

业奖励政策，从根本上助力农转非“镇

保”人员实现稳定就业，得满分。

台账数

据



港融投资 2024 年闵行区梅陇镇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财政政策执行绩效评价报告

68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数据来

源

C45 有责投

诉发生率
3 3

考察政策执行过程中，是否发生有

责投诉。

政策执行过程汇总，2024 年期间未发

生有责投诉，得满分，每发生 1起，

扣 1分，扣完权重分为止。

台账数

据

C46 就业奖

励对象满意

度

8 7.78

考察就业奖励对象满意度，主要包

括政策补贴流程机制清晰明确情

况、沟通反馈情况、受益对象反馈

情况、项目推进局限性等方面。

每题下设 A、B、C三个选项，分别对

应 100%、60%、0%三种权重，最终得

分为各题平均分数加总结果。

问卷调

查

C47 可持续

发展
5 3

考察该政策相关项目是否建立了长

效管理制度，且长效机制是否有效

执行，确保项目长效管理。

根据政策执行要求，建立有常态化的

政策宣传机制，得满分，存在机制不

足点，扣 1分，扣完为止

长效管

理机制

合计 100 90.1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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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底稿

A11 政策目标导向性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政策目标是否与《上海市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

会保障办法》等政策中的战略目标相适应。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①与上海市现状相适应，得 2分；

②政策目标与其他相关政策无重叠，得 2分。

数据来源 政策文件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闵梅府发〔2012〕5 号文政策设定与《上海市被征地农民集体所

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沪府规〔2022〕3 号）中“社会保

障与土地处置、户籍转型整体联动”“保障就业与市场驱动协同”等核心

要求高度契合，该项得 2 分；政策核心机制聚焦就业奖励的精准发放，有

效促进农转非“镇保”人员实现从被动保障到主动就业的转型，既为区域

就业形势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又与上海市当前政策环境

高度适配，且政策目标与其他相关文件无交叉重叠，该项得 2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指标得分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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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政策要素完整性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政策内容是否完整，是否包含补贴对象、资金使用范围、补贴方式、

补贴标准等必要内容。

指标权重 3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政策内容完整，包括范围及对象、发放标准、资金出资渠道、要求及程序

操作、实行期限等，得 3分，每缺少一项，扣 0.5 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 政策文件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闵梅府发〔2012〕5 号文政策内容体系完整，系统涵盖了政策适

用范围及对象界定、补贴发放标准、资金筹措渠道、实施要求与操作流程、

政策有效期等核心要素，但缺少就业奖励人员申请受理时间、资金拨付时

间等，按照评分标准，该项得,2 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2分。

指标得分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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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政策要素合理性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政策内容是否符合实际，具备可操作性。

指标权重 3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政策内容符合实际，具备可操作性，能够有效规避风险，得 3 分，每有一

项存在不完善的情况，扣 1分。

数据来源 政策文件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闵梅府发〔2012〕5 号文政策要素体系完整，系统涵盖申请条件

界定、办理流程规范、就业奖励发放标准、动态管理机制、就业奖励停止

情形认定、资金来源渠道等核心模块，并对各相关部门权责边界作出了清

晰界定，要素配置科学合理，操作指引明确可行。对照评分细则，该项指

标符合满分评定要求。

故本指标得分为 3分。

指标得分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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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政策执行单位是否为保障资金的安全、规范运行、控制成本等而采取

了必要的监控、管理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对资金运行的控

制情况。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包括但不限于付款审批制度、资金专账管理制度、专款专用制度、项目结

算制度。每缺少一项财务管理制度扣 1分，直至扣完。

数据来源 财务管理制度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评价组通过查看项目中与财务管理相关的制度，包括付款审批

制度、资金专账管理制度、专款专用制度、项目结算制度等发现，项目财

务管理制度健全且内容详实、明确，具备可执行性，得 4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指标得分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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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政策执行单位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

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

使用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①资金的拨付符合国家财经法规、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的规定，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得 2 分；②资金使用符合项

目预算批复或协议规定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

况，得 2分。

数据来源 台账记录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评价组经查阅项目财务凭证资料发现，项目资金拨付环节审批

程序完备、手续齐全，均履行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流程；审批表、证明材

料等要件完整齐备，均按规定附于凭证附件。现行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

性良好，对照评分标准，该项得 4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指标得分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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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 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建立健全相关业务实施管理制度，用以反映

和考核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基础管理方面主要包括责任落实制度、政策宣传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动

态复核制度等，得 4分，每缺少一条管理制度扣 1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 管理制度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梅陇镇社区受理中心作为政策实施的责任主体，在政策落地过

程中严格依据闵梅府发〔2012〕5 号文关于过程管理、审核管理、档案管理

等环节的具体要求推进落实，有效确保了政策执行的规范性与实施质效。

根据评分标准，该项指标得 4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指标得分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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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 实施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政策实施管理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

的有效执行情况。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每项制度中，有一项违反管理制度的或者没有严格按照管理制度执行的，

扣 1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 台账记录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经调阅政策执行过程各类管理台账资料核查，梅陇镇社区受理

中心在政策落实过程中严格对照闵梅府发〔2012〕5 号文关于过程管理、审

核管理、档案管理等环节的具体要求规范执行，制度落实到位、执行痕迹

清晰，故对照评分细则，该项指标得分为 4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指标得分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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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 政策执行动态跟踪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政策实施管理是否建立动态跟踪机制。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对就业奖励申请对象清单进行定期跟踪审核，得 4分。

数据来源 台账记录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依据镇级政策文件闵梅府发〔2012〕5 号文相关规定，梅陇镇社

区受理中心严格落实月度就业奖励对象名单动态跟踪审核机制，通过常态

化核对确保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对象信息精准无误，社区受理中

心每月组织人员开展资质复核，要求受补人员每月提供社保单（2024 年中

更改为每季度），核实人员就业情况，保障人员资质的准确性。但评价组

查阅 2022-2023 年的台账发现，存在 1-2 例人员补发现象，对照评分标准，

该项得 3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3分。

指标得分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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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 项目预算安排合理性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 2024 年政策预算编制是否合理。

指标权重 6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该指标包含预算细化度及预算依据充分合理性两方面。

①预算细化度：预算内容分解至清晰的单价和数量，得 2 分；②预算依据

充分合理性：预算数量有合理依据，得 2 分；③单价的依据明确且合理，

得 2分。

数据来源 预算安排情况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2024 年，梅陇镇社区受理中心年初预算编制时，虽对预算内容

进行了细化，明确了单价与数量维度，该项得 2 分；但存在两方面合理性

不足问题：其一，数量测算依据不充分，年初预计 2024 年月均发放就业奖

励人员 930 人，而评价组基于 2022 年（月均 799 人）、2023 年（月均 851

人）实际发放数据，结合人员数量上升趋势，测算 2024 年月均发放人数应

为 900 人，故数量测算缺乏科学依据，该项未得分；其二，单价测算方法

欠合理，2022-2023 年均以“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为基准，但按“上半年

标准不变、下半年预估增长”原则应动态调整，而 2024 年预估单价直接定

为 1600 元/人/月，单价测算依据不充分，该项得 1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3分。

指标得分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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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 预算调整情况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该政策项目的预算调整情况。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预算调整率在 0%～10%之间，得满分，超过 10%，每超过 1%，扣 0.2 分，扣

完为止。

数据来源 预算调整情况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2024 年，梅陇镇社区受理中心年初预算安排 1,696.32 万元，调

整后预算为 1,302.375 万元，预算调整率为 23.22%，根据评分标准，得分

为 1.36 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1.36 分。

指标得分 1.3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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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 资金拨付合理性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项目的预算执行效果，用以反映该政策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预算资金执行率（％）=预算执行金额/调整后预算金额*100%，预算资金执

行率=100%，不扣分；低于 100%，得分=实际执行率*4；执行率低于 60%，

不得分。

数据来源 预算安排执行及实际发放情况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2024 年梅陇镇社区受理中心预算执行金额为 1,302.375 万元，

执行率为 100%，根据评分标准，得分为 4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指标得分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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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 完成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申请审核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申请受理审核工作的完成情况。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根据实际情况，按实完成 2024 年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申请审核工

作，得满分。存在漏审情况，每存在 1人，扣 0.5 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 台账数据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评价组经查阅社区受理中心相关台账资料核查确认，2024 年梅

陇镇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实际发放人数共计 8625 人，所有发放对

象均已完成规范审核流程，未发现漏审问题。对照评分标准，该项得满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指标得分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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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 完成就业奖励资金发放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资金发放工作的完成情况。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根据实际情况，按实完成 2024 年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资金发放工

作，得满分。存在多发漏发现象，每 1人扣 0.5 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 台账数据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评价组通过查阅社区受理中心台账数据确认，2024 年梅陇镇农

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申请人数合计 8625 人，就业奖励发放人员人次

为 8625 人次，政策执行良好，根据评分标准，得 4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指标得分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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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 每月完成一次审核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各村委以及受理中心是否每月对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申请是

否进行审核，有无多发漏发现象。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根据实际情况，各村委以及受理中心按实完成对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

奖励申请审核工作，得满分。存在 1月未审核，扣 0.5 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 台账数据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经评价组查阅社区受理中心台账数据核查确认，2024 年梅陇镇

社区受理中心按每月进行 1 次审核，虽然项目于年中调整农转非“镇保”

人员就业奖励资金发放频次（由月度发放调整为季度发放），但下半年依

旧按照每月开展就业奖励申请审核工作，对照评分标准，该项得 4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指标得分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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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 就业奖励对象资质审核达标率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审核标准的达标情况。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审核通过的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对象资质均符合政策要求的标准，

得满分，存在不达标现象，按情节严重程度扣分。

数据来源 台账数据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评价组通过查阅社区受理中心台账数据确认，2024 年梅陇镇审

核通过的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对象资质均符合政策要求的标准，

不存在就业奖励对象资质审核不达标的现象，根据评分标准，得满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指标得分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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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 就业奖励资金发放准确率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资金发放的准确情况。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根据就业奖励对象资质审核结果，完成就业奖励发放，做到应发尽发，准

确率达 100%，得满分。存在多发漏发现象，每存在 1起，扣 0.5 分，扣完

为止。

数据来源 台账数据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经评价组查阅社区受理中心相关台账资料核查确认，2024 年梅

陇镇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申请人数为 8625 人，实际发放人数与申

请人数一致，实现应发尽发，按照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4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指标得分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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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 就业奖励审核及时率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审核完成的及时情况。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根据政策文件要求，应当在受理后 1 个月内，完成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

当事人的就业情况等进行审核，做出审核确认决定，得满分；审核不及时，

按情节严重程度扣分。

数据来源 台账数据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经评价组查阅 2024 年社区受理中心就业奖励审批表台账资料核

查确认，该年度就业奖励审批流程均于申请当月规范完成，未出现延迟审

批情形。对照评分标准，该项得满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指标得分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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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 就业奖励资金拨付及时率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拨付的及时情况。

指标权重 4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根据实际情况，在受理审核后的次月，将资金拨付至农转非“镇保”人员

就业奖励对象个人账户，得满分。拨付不及时，按情节严重程度扣分。

数据来源 台账数据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评价组通过查阅 2024 年梅陇镇社区受理中心就业奖励资金拨付

台账记录，发现 2024 年就业奖励拨付时间均在申请的次月完成就业奖励资

金拨付，不存在就业奖励延迟拨付现象，根据评分标准，该项得满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指标得分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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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1 有效提升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积极性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通过政策实施是否有效提升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积极性。

指标权重 3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通过政策实施，梅陇镇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积极性得到有效提升，得

满分，否则不得分。

数据来源 台账数据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经评价组查阅近三年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申请资格符

合人员数据统计分析显示，该群体就业奖励实际发放数量呈逐年递增态势，

客观反映出政策实施对梅陇镇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积极性的有效激发。

对照评分标准，该项得满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3分。

指标得分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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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2 有效稳定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形势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政策实施是否有效稳定区域就业形势。

指标权重 3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通过政策实施，梅陇镇有效稳定区域就业形势，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数据来源 台账数据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经评价组查阅近三年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人员名单核

查发现，成功实现就业的农转非“镇保”人员中绝大多数保持稳定就业状

态，未出现反复失业现象。这一成效有效稳定了梅陇镇农转非“镇保”人

员就业形势，切实提升了辖区内农转非“镇保”人员的就业稳定性与就业

能力。根据评分标准，得满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3分。

指标得分 3分



港融投资 2024 年闵行区梅陇镇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财政政策执行绩效评价报告

89

C43 应补尽补率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的应补尽补情况。

指标权重 3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根据实际情况，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做到应发尽发，得满分。存

在多发漏发现象，得分=3*应补尽补率。

数据来源 台账数据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经评价组查阅 2024 年社区受理中心就业奖励实际发放台账资料

核查确认，2024 年梅陇镇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实现应发尽发。对照

评分标准，该项得满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3分。

指标得分 3分



港融投资 2024 年闵行区梅陇镇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财政政策执行绩效评价报告

90

C44 政策知晓率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政策宣传是否普遍居民群众。

指标权重 3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通过建立常态化政策宣传机制，有效提升目标群体政策知晓水平，推动符

合条件的居民群众及时知悉并享受就业奖励政策，从根本上助力农转非“镇

保”人员实现稳定就业，得满分。

数据来源 台账数据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2024 年梅陇镇社区受理中心通过建立常态化政策宣传机制，有

效提升目标群体政策知晓水平，推动符合条件的居民群众及时知悉并享受

就业奖励政策，从根本上助力农转非“镇保”人员实现稳定就业，根据评

分标准，得满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3分。

指标得分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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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5 有责投诉发生率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政策执行过程中，是否发生有责投诉。

指标权重 3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政策执行过程汇总，2024 年期间未发生有责投诉，得满分，每发生 1 起，

扣 1分，扣完权重分为止。

数据来源 台账数据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2024 年政策执行期间未发生有责投诉事件，对照评分标准，该

项得满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3分。

指标得分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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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6 就业奖励对象满意度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就业奖励对象满意度，主要包括政策补贴流程机制清晰明确情况、沟

通反馈情况、受益对象反馈情况、项目推进局限性等方面。

指标权重 8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每题下设 A、B、C三个选项，分别对应 100%、60%、0%三种权重，最终得分

为各题平均分数加总结果。

数据来源 问卷调查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根据农转非“镇保”人员关于就业奖励问卷调查分析，该类人

员总体对就业奖励发放满意度较高，加权满意度为 97.26%，根据评分标准，

该指标得分为 8*97.26%=7.78 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7.78 分。

指标得分 7.7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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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7 可持续发展

项目名称：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项目单位：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指标解释
考察该政策相关项目是否建立了长效管理制度，且长效机制是否有效执行，

确保项目长效管理。

指标权重 5分

评价标准

及细则

根据政策执行要求，建立有常态化的政策宣传机制，得满分，存在机制不

足点，扣 1分，扣完为止

数据来源 长效管理机制

评价结果

得分理由：2024 年，梅陇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在推进项目实施过程中，

构建了科学完备、运行高效的长效管理机制，通过制度规范与流程优化实

现全周期管理，有效保障了项目管理规范性与政策执行连续性。但需重点

指出的是，当前项目动态跟踪机制尚不完善，审核受理及资金拨付环节的

时限标准尚未明确，存在流程透明度待提升、执行效率待强化等问题，根

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分为 4分。

故本指标得分为 4分。

指标得分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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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问卷调查

促进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

受补对象问卷调查

尊敬的女士/先生：

您好！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参与我们的社会调查，本次问卷旨在对闵行区梅陇镇促进

新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项目进行调查，并听取您对农转非“镇保”人员就业奖励

相关服务工作以及补贴的满意程度。请根据您的个人真实感受填写，我们保证问卷数据仅

限于统计分析，并对填报信息予以严格保密。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一、基本信息

1.请问您当前的就业状态是？

A、已实现就业 B、未就业

2.若已就业，请问您的就业时长为？

A、1年内 B、1-3 年 C、3 年以上

二、就业奖励政策认知与满意度

3.您是否知晓就业奖励政策的相关内容？

A、知晓 B、一般 C、不知晓

4.您是通过哪些渠道了解该政策？（可多选）

A、社区、村委会通知 B、线上平台（如公众号、官网）

C、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

5.您认为奖励申请流程是否便捷？

A、非常便捷 B、一般 C、不便捷

6.您对奖励标准（如金额、发放方式等）的满意度：

A、非常满意 B、一般 C、不满意

7.您对本项目或就业服务还有其他建议或意见吗？请简要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再次感谢您的参与！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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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社会调查分析

问卷调查统计表

序

号
调查内容

回答

数
A（100%）

占

比
B（60%）

占

比
C（0%）

占

比

1
请问您当前的就业状态

是?
81

已实现就

业 96%
未就业

4% - -

78 3

2
若已就业，请问您的就业

时长为?
78

1 年内
4%

1-3 年
4%

3 年以

上 92%

3 3 72

3
您是否知晓就业奖励政策

的相关内容?
78

知晓
90%

一般
10%

不知晓
0%

70 8 0

4
您是通过哪些渠道了解该

政策?（可多选）
78

社区、村

委会通知 97%

线上平台

（如公众

号、官网）
36%

其他
0%

76 28 0

5
您认为奖励申请流程是否

便捷?
78

非常便捷
95%

一般
5%

不便捷
0%

74 4 0

6

您对奖励标准（如金额、

发放方式等）的满意度如

何？

78

非常满意

95%

一般

5%

不满意

0%
74 4 0

7

您对本项目或就业服务还

有其他建议或意见吗?请

简要说明

78 无

评价组采用电子问卷形式，随机抽取部分农转非“镇保”人员开展专项

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81份，其中 78 名受访者当前处于就业状态。

调查结果显示，农转非“镇保”人员对就业奖励政策的知晓率达到了 100%，

全体受访者均表示知悉相关政策实施情况。具体传播渠道方面，绝大多数受

访者通过社区、村委会通知渠道了解政策，仅少数通过线上平台（如公众号、

官方网站）获取信息，反映出项目单位在政策宣传工作中执行较为到位。

关于就业奖励申请流程的便捷性评价，问卷数据显示，95%的受访者表示

“非常满意”，5%表示“一般”，整体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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